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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洗染行业消费争议解决办法 

（2025年 3月 15日沪洗协〔2025〕1号公布） 

一、总则 

为了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，规范洗染行业经营行为，公正、

合理地解决洗染行业的消费争议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

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》《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》《洗染业服

务质量规范》，结合本市洗染业实际情况，制定本解决办法。 

二、适用范围 

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范围内从事非公共纺织品及医源性织物

洗涤消毒的洗染企业，其通过线上、线下等各种洗衣渠道，为客

户提供洗涤、护理及保养等相关服务。凡在本市从事洗染业的经

营者，均应遵守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和本解决办法。 

三、经营者规范 

㈠ 经营者应遵循上海市洗染业“诚信服务”自律公约书上的

相关内容，营业执照应当悬挂在店堂醒目处，且明示服务

项目、收费标准、投诉电话等接受相关行政职能部门、消

费者组织和消费者的监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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㈡ 经营者在承接消费者送洗衣、物时，应开具纸质取衣凭证

或电子取衣凭证，先查明衣、物上的破损、色花、虫蛀、

少扣等瑕疵，并将洗护加工后可能会产生的后果向消费者

尽量讲明，同时在取衣凭证上注明。若发现漏检情况必须

保持衣服原样，并在 72 小时之内与消费者取得联系，无法

联系可保持衣物原样待顾客确定后洗涤。通过线上（平台）

洗涤的衣物，经营者应推送告知消费者相关事项，如有任

何问题应在 72 小时内将检查的瑕疵和洗后效果以文字或

图片描述推送给消费者。消费者取衣时，应当场检验加工

的质量，发现漏检质量问题，应保持原衣物上的洗涤标签，

在 72 小时之内向经营者提出。  

㈢ 经营者采用的洗涤方式，首先根据衣物洗涤标识的标注洗

涤。发现洗涤标识标注明显的错误，或者无洗涤标识，经

营者根据衣物面料及款式，选择安全的洗涤方式。 

㈣ 取衣凭证上告知消费者衣物领、袖、裆、臀、边角等易严

重磨损部位和蛀斑脱绒、蛀洞、缝合线等瑕疵，经洗、烫

加工后可能出现破损扩大，经营者可提供有偿修补服务，

不予赔偿。 

㈤ 衣物上的污渍，经营者应在取衣凭证上注明，对于洗涤后

出现隐迹显露，而在取衣凭证上事先未注明的，应退还50％

的洗衣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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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特殊情形规定 

㈠ 经营者免予退赔的情况 

1、对于消费者签字或确认并坚持指定洗涤方式且经营者洗

涤中不存在故意或过失而造成洗涤事故的； 

2、对确实不易洗涤或有不能除净的牢固性污渍，经营者已

提前告知消费者洗涤后效果，消费者仍坚持清洗的； 

3、经洗染质量鉴定或有资质的检验检测机构证明因衣物制

作及质量不符合国家或行业标准，导致洗涤事故的； 

4、存在不可预测、会导致衣物面料成分、附件、商标等表

面发生变化的情形：如蛀斑、掉毛、色差、色反、破损、

露底、破洞和破损面积扩大、粘合衬起泡、压胶开胶、

革类、附件烤漆类开裂脱落等非洗涤所致的洗后问题； 

5、原有化学腐蚀和重度污物处掩盖的顽渍、污渍已腐蚀面

料，在正常洗涤后明显显露或者破损的； 

6、羽绒服、棉衣等衣、物正常洗涤后填充物出现异味，填

充物污染面料的； 

7、衣、物正常洗涤后，出现内里或填充物、两种以上面料

相拼等污（沾）染面料等现象的； 

8、窗帘、地毯等经长期晾挂，阳光长期照射造成面料自然

脆化，经正常洗涤后出现破损的； 

9、其他非经营者主观恶意、疏忽大意或消极处理导致的洗

涤事故消费争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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㈡ 消费者送洗衣物逾期超过二年不取的，经营者可以将衣物

参照法律法规关于无主物的规定自行处理；超过取衣期 30

天后，经营者对消费者的每件衣物每天可加收保管费，经

营者逾期不交的，亦应按每天每件同等保管费金额给消费

者作为赔偿。 

五、纠纷解决方式 

㈠ 在洗涤服务中发生的难以认定的争议问题，可与消费者约

定，送有关部门进行鉴定，鉴定费由经营者先行垫付，最

终由责任方承担。 

㈡ 对发生洗染消费争议的经营者应主动与消费者协商解决，

消费者也可以向相关行政部门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投

诉，或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出诉讼。 

六、赔偿标准（计算方法） 

㈠ 经营者无干洗设备或利用假冒伪劣设备干洗，以水洗冒充

干洗等欺诈行为的，应当按照法律有关欺诈行为的规定处

理，须赔偿的洗涤费不足 500 元的，按 500 元计。如发生

洗涤事故，还应按衣、物的原价增加赔偿。 

㈡ 对于消费者持价值 2000 元以上有较高价值的衣、物、奢侈

品等，消费者与经营者协商一致，有意愿精洗服务的，经

营者要提供高档衣物精洗服务合同示范文本，双方签订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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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，约定保值费用和清洗费用，未签订高档衣物精洗服务

合同的按普通衣物（单件赔偿金额最高不超过 2000 元）赔

偿处理。 

㈢ 经营者由于管理不善，或操作不慎等原因造成普通洗涤的

衣、物（单件赔偿金额最高不超过 2000 元）损伤、损坏、

遗失及其他事故应当负责理赔，具体赔偿方法如下： 

1、衣、物局部损伤，经营者应以修补为主，退还洗衣费并

根据修补的情况给予洗衣费 1 至 10 倍赔偿； 

2、衣、物损坏、不能穿着或遗失，应退还洗衣费并根据购

衣凭证或专卖店系统能查询到的该衣、物所标注的购

买时间、实际价格实行折价赔偿，年折旧率为 30％（不

足一年按 20％折旧），逐年累计，折旧率最高不超过

70％。不能出示购衣发票或专卖店系统不能查询到的，

给予最高价不超过洗涤费 20 倍赔偿，但不应超过衣物

原价，赔偿后衣物归经营者所有。消费者要回衣物的，

以赔偿金额的 30％回购； 

3、套装原则上以件计算，衣、裤（裙）比例为 6∶4； 

4、因经营者的责任使衣物附件 LOGO 等标识或饰品损坏、

丢失，应作单项配置（接近原样）或给予最高不超过

洗衣费 3 倍的赔偿，不退还洗涤费。 

㈣ 通过线上（平台）到家收送洗涤的衣物，经营者应在线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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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平台）显示消费者衣物送往洗涤加工的单位名称、洗涤

加工场地的详细地址和联系方式。如未按照上述要求显示

或虚假显示的，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退回洗涤费并增加

赔偿，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洗涤费的三倍；增加赔偿的金额

不足五百元的，为五百元。如发生洗涤事故，还应按衣、

物的原价增加赔偿。法律另有规定的，依照其规定。 

七、实施时间 

本办法自 2025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，原沪洗协〔2008〕09 号

《上海洗染行业消费争议处理意见》同时废止。 




